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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82    证券简称：南钢股份   公告编号：临2023-056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被担保人：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钢宝股

份”）、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武海运”）。 

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，含子公司）为控股子公司钢宝股份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担

保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发展”）为鑫武

海运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,000万元的担保。公司已实际为钢宝股份提供担保余额为

19,863.02万元，为鑫武海运提供担保余额为13,610.00万元。前述担保余额均不含

本次担保。 

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 南京武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为鑫武海运提供反担保，对反担保范围内50%债务

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鑫武海运以其“鑫武瑞海”号船舶作为抵押物向公司提

供反担保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2023年2月10日

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

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《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联营企业申请授信提供担保

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钢宝股份提供不超过60,400万元的银行授信担保，为联营企

业鑫武海运提供不超过2.4亿元的银行授信担保。内容详见2023年1月20日刊登于

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 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 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的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全资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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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；拍卖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 

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钢宝股份

资产总额为171,754.78万元，负债总额为113,991.24万元，净资产为57,763.54万

元；2022年度，钢宝股份实现营业收入495,245.04万元，实现净利润7,461.49万

元。（合并口径） 

钢宝股份系公司控股子公司。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公司直接持有其58.09%股

权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钢发展持有其8.20%股权。 

（二）被担保人名称：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黄乐华 

公司注册资本：5,0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武家嘴村02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1187621331925 

成立时间：2004年7月7日 

经营范围：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；船舶代理；货物运输代理；

航海业务咨询；费用结算；船舶管理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经江苏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鑫武海运资

产总额为38,188.77万元，负债总额为16,159.48万元，净资产为22,029.29万元；

2022年度，鑫武海运实现营业收入35,169.17万元，实现净利润3,631.50万元。 

鑫武海运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钢发展的联营企业，南钢发展持有其45%股权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钢宝股份 

1、银行：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

2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3、担保的主债权本金：1亿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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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业务期间：2023年5月5日-2024年5月4日 

5、担保期限：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（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

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）之日起三年 

6、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

（二）鑫武海运 

1、银行：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

2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3、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：1,000万元 

4、借款期间：2023年4月3日-2024年4月2日 

5、担保期限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（包括展期、延

期）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

6、南京武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为鑫武海运提供反担保，对反担保范围内50%债

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，鑫武海运以其“鑫武瑞海”号船舶作为抵押物向南钢

发展提供反担保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78,383.94万元，公司对全资、控

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557,773.94万元，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

为 20,610.00万 元 ，分 别 占 公 司 最 近一期 经 审 计 净 资 产的 22.18% 、21.39% 、

0.79%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，亦

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二三年五月六日 


